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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西 省 财 政 厅 文 件

赣财教指〔2020〕51 号

江西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城乡
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

各市、县（区）财政局，赣江新区财政金融局：

为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提高预算完整性，根据《财政部 教

育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

（财教〔2020〕184 号），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经研究，现提前

下达你市（县）2021 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中央和省级资金

预算（中央项目代码：Z155050000001），详见附件 1。

本次下达资金指标请列入 2021 年相关科目,其中：市县中

央补助资金收入列“1100245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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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补助资金收入列“1100202 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科目列“20502 普通教育”预算科目，政府预算支出

经济分类科目列“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省教育厅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列“20502 普通教育”，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

类列“50502 商品和服务支出”。中央补助资金整体纳入直达资

金范围，直达资金标识为“01 中央直达资金”，贯穿资金分配、

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待 2021 年预算年度开始后，按程序拨

付使用。待全年预算确定后，将再次核定各地预算，并按多退

少补的原则据实调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地要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

《江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江西省教育领域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

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赣财教〔2020〕2 号）和

《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财教〔2019〕121 号）要

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足额安排应承担的资金预算，确保政

策落实到位。特别要加强公用经费使用管理，按规定及时足额

拨付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严禁滞拨缓拨经费。

二、为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各地在分配相关资金时，

要进一步向贫困地区倾斜。县（区）级财政、教育部门应当落

实经费管理的主体责任，切实加强区域内公用经费的统筹安排

和使用，兼顾不同规模学校运转的实际情况,向乡镇寄宿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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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乡村小规模学校、教学点、薄弱学校倾斜，确保学校正常

运转。

三、各地要按规定加强资金监管，特别要加强对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生活补助、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等助学资

金的管理和监督检查，任何学校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克

扣资金。

四、各地要切实按规定加强资金监管，按照《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要求，进一步健全

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主管部门和资金使用单位要随同预

算资金同步填报绩效目标，同级财政部门加强绩效目标审核，

并将绩效目标随同预算同步批复下达，作为绩效监控和评价的

重要依据，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防止出现挤占、挪用、

虚列、套取补助资金等行为。请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前参照附

件 2的格式组织报送绩效目标。

特此通知。

附件：1.提前下达 2021 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预算

情况表

2.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区域绩效目标表

3.公用经费情况表（不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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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情况表（不下发）

5.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资金情况表（不下发）

6.免费教科书情况表（不下发）

7.“特岗计划”工资性补助情况表（不下发）

8.农村学生营养膳食补助资金情况表（不下发）

江西省财政厅
（此处盖章）

2020 年 12 月 3 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财政部江西监管局，省教育厅，厅有关处室。

江西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3 日印发



附件1

提前下达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预算情况表
单位：万元

单位编码 市（县、区）

合计
公用经费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

助资金

校舍安

全保障
长效机

免费教科书
“特岗计

划“工资
性补助

农村学生营养膳食补助

小计 中央 省级
小计 中央 省级 小计 中央 省级 中央 小计 中央 省级 中央 小计 中央 省级

900907019 石城县 6104.9 5386.1 718.8 3251.8 2775.3 476.5 519.9 277.6 242.3 552.6 615 1165.6 1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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